
问 题 解 答  六 则

问：使 用钢材的企业将库存多余 钢 材投入市场，

销售收入的会计帐务应如 何处理？

答：按照财政部（87）财会 字 第45号文件《 关于

吸引钢材进入市场销售有关国营工 业企业 会计处理问

题的规 定》 ，使 用 钢 材 的 企业（不 包括钢铁生产企

业）在保证完成国 家任 务 的 前 提 下，将1986年底和

1987年以 后入库三个月以 上 的 帐面库存多余钢材，投

入市场按 市场价销售，所得收入，通过“销售”科目

核算。企业 取得 销 售 收 入时，借（增）记“银行存

款”等科目，贷（增）记 “销 售一其 他销售”科目；

结转销售成本时，借（减）记“销售一其 他 销售”科

目，贷（减）记 “原材料”科 目。企业按照规 定，将

此项利润“按 企业原有自有流动 资金和国拨流动资金

的比例分别补充流动 资金”时，借（增）记 “利润分

配一转作流动基金的市 场 销 售钢材利 润”科目，贷

（增）记“流动基金一国家流动基金、企业 流动基金”

科目。同时企业应在会工 02表“利 润 表”25行项目下

增列“转作流动基金的市 场销售钢材利润”项目（25

一 l行）。

问：1987年地方批准实行承 包 经营责任制的工业

企业，有关的会计事项应如 何处理？

答：按 照财政部（87）财 会 字第35号文件《 关于

1987年地 方批准实行承 包经营责任制 的 工业企业有关

会计处理问题的规定》。应作如下处理：

一、1987年实行承 包经营责任制 的 国营大中型工

业企业，有关利润分配以 及 应交税金、已交税金和计

提留利的核算，仍应按照现行会计 制度规定的方法进

行处理。

二、企业按照经营承 包责任制 的 有关规 定应得的

好处，由地方财政 用 拨款的方式下拨企业时，企业应

借（增）记 “专 项 存款”科目，贷（增）记“专用基

金”科目（记入有关明细 科目）。
三、企业 应 在会 工 02表“利润表”补充资料部分

的 “（三）营业外支出”之后 增设 “（四）按地方自

定承 包办法计算的应交 税 利合计”和 “（五）按地方

自定承 包办 法 计算的企业多留利润” 两 个项目，并按

年填报。该表补充资料部分的原“（四）学生人数”

项目的序号顺延修改为（六）。
企业应在会工 21表“专用 基金及专用拨款表”第

8 行“财政和上级拨 入数”项 目下 增列“其中：地方

财政拨入企业承 包多得利润数”（8～1行）项目。
问：企业 用银行专用借款向其他 单 位投资，其会

计帐务应如 何处理2

答：根据财 政部（87）财会二字第35号文件《 关

于企业用银行专用借款向其 他 单位投资有关会计处理

问题的复函》 ，应进行以下帐务处理：

一、用专用借 款 向 其 他单 位 投资的企业，应在

“104长期投资”科目 下 增设 “专 用 借款投资”明细

科目。
企业借入专用借 款 时，借（增）记 “专项存款”

科目，贷（增）记“专用 借 款”科目；用专用借款向

其他单位投资时，借（增）记 “长期 投 资——专用借

款投资”科目，贷（减）记 “专 项 存款”科目。如果

采取在规定限额内随借随支的 方 式借入专 用借款的，

应于借入时，直接 借（增）记“长期投 资——专用借

款投资”科目，贷（增）记“专用借款”科目。
企业按季 支付专用借款 利 息时，借（增）记 “专

项应收款”科目，贷（增）记 “专 用 借款”科目，同

时，借（减）记“专用 借 款”科目；贷（减）记 “专

项存款”科目；将支付的借 款 利息转由 专 用借款投资

分得的利润 负担 时，借（增）记“利润分配——归还

专项借款的利润”科目，贷（减）记 “专 项 应收款”

科目；同时，借（增）记 “专 项 存款”科目，贷（减）
记“银行存款”科目。

企业收 到 用专用借款向其他单位投 资分得的利润

时，借（增）记 “银行存 款”科目，贷（减）记“利

润分配——其他单位 转 来的利润”科目，归还借款本

金 时，借（减）记 “专 用 借 款”科目，贷（减）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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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银 行 存 款”科 目；同 时，借（增）记“利润分 配

——归还专 项 借款的利润”科目，贷（增）记“固定

基金”科目，并结转 长期投资科目，借（增）记“长

期投资——固 定资金投资”科目，贷（减）记 “长期

投资——专用借款投资”科目。
二、企业应在会 工01表“资金平衡表”第47行项

下增列 “向其他单位 投 资的专用借款”（47～ l 行）
项目。

（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二处）

问：企业对银行按规定 加收的各种加息或罚息应

如何列支？

答：财政部颁发的《 国营工业、 交 通运输企业成

本管理条例实施 细 则》 第十 八条规 定：“银行按规定

加收的各种加息或罚息，应在企业 留 用利润中开支，

不得列入成本。”即：银行按 照 国家有关规定对企业

的逾期贷款，超过核定的流 动 资金总额的贷款和未核

资企业划出的积压物资占 用的贷款，企业由于搞基本

建设或更新改造超 支而挤占挪用的贷款等加收的带有

惩罚性的利息，企业在留用利润中开支。
问：实行劳动合同制的工人按 照规定应给予的工

资性补贴应如何列支？

答：国务院国发〔1986〕77号《 国务院 关于发布改

革劳动制度四 个规定 的通知 》 中所附的《 国营企业实

行劳动合同制 暂 行规 定》（以 下称“暂行规 定”）明确规

定：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工资和保 险 福利待遇，应当 与

本企业同工种，同岗位原 固 定工人保持同等水平，其

保险福利低于原固 定 工人的部分，用工资性补贴予以

补偿。工 资性补贴的幅度，为 劳 动合同制工人标准工

资的15% 左 右。按照财政部（87）财 工 字14号 文 件

《 关于国营企业改革劳 动 制度中一些财 务问题的补充

规定》 的精神，这 部 分工资性补贴的支出与劳动合同

制工人所支付的工资在同一项目中列支。
问：劳动合同制工人 交 纳的退休养老金应如何列

支？

答：按照《 暂行规 定》 ，劳 动 合同制工人退休养

老金的缴纳分两部分，一部分由企业 缴 纳，其数额为

劳动合同制工人工 资总额的15 % 左 右，这部分在企业

缴纳所得税前的营业外支出 中列支；另一部分由劳动

合同制工人个人缴纳，其缴 纳 的数额应不超过本人标

准工资的 3 % ，个人支付的部分可由 企 业按 月在本人

工资中扣除，向 当地劳动行政主 管 部门所属的社会保

险专门机构缴纳。

（财政部工业交通财务司制度处）

书讯

第一部系统研究

企业理财之道专著

《企业理财学》即将出版

由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、中国成本研究会会长、

我国著名的财政经济学家许毅同志指导并作序；财政

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俞光远 同志 主 编的

《 企业理财学》 ，即将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，欢迎

订购。
《 企业理财学》 是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企业理财

之道、提高经济效益的专著。全书共分四编二十章，

约18万字。第一编总论，重点论述《 理财学》 的研究

对象，理论 基 础，生 财、聚 财、用财之道的内在联

系，讲究理财之道的基本原则等内容；第二编主要阐

述生财之道，包括市场预测、经营决策、利 润规划、

成本控制、技术进步、经济责任制等内容；第三编主

要论述聚财之道，包括银行贷款、企业债券、企业股

票、利用外资等内容；第四编主要介绍用财 之道，包

括企业投资决策、资金的合理使用，更新改造资金的

合理使用和奖金的发放使用等内容。

该书紧密结合我国现阶段改革、开放、搞活的形势

和实际的需要，在总结近几年行之有效的理财经验的

同时，吸收了一些新鲜内容和现代管理方法。该书对

于做好各项经济工作，提高理财水平和经济效益；搞

活企业，增强后劲；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等，

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。

该书现已开始征订，每册估价2.15元，邮购另加

10%的邮费，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发行部发行，1988年

第一季度正式出版。需要订购者，可以到当地新华书

店预订，也可以直接与冶金工业出版社技术咨询部联

系购买。地址：北京沙滩嵩祝院北巷39号冶金工 业出

版社技术咨询部。

（柴砚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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